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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《公务员培训规定(试行)》的通知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党委组织部、政府人事厅(局)，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

、各人民团体干部(人事)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

部、人事局： 现将《公务员培训规定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在实施中有何问题和建议，请及

时报告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。 中共中央组织

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8年6月27日 公务员培训规定(试

行)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公务员培训工作科学化、制度

化、规范化，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，根据公务员法、《

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(试行)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

定。 第二条 公务员培训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务员队伍

建设需要，按照职位职责要求和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别公务员

特点进行。 第三条 公务员培训应当遵循理论联系实际、以人

为本、全面发展、注重能力、学以致用、改革创新、科学管

理的原则。 第四条 公务员培训情况、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

核的内容和任职、晋升的依据之一。 第五条 中共中央组织部

主管全国公务员培训工作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职责

分工，负责指导协调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工作。 中央机

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相关的公务员培训工作，指导

本系统公务员业务培训。 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主管本辖区

公务员培训工作。政府人事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指导协

调本辖区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工作。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各



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相关的公务员培训工作。 第二章 培

训对象 第六条 公务员有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。 第七条 公

务员培训的对象是全体公务员。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和职业

发展需要安排公务员参加相应的培训。 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

职务的公务员每5年应当参加党校、行政学院、干部学院或经

厅局级以上单位组织(人事)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

月以上的培训。 其他公务员参加脱产培训的时间一般每年累

计不少于12天。 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实行公务员培训学

时学分制。 第八条 公务员应当服从组织调训，遵守培训的规

章制度，完成规定的培训任务。 公务员参加培训经考试、考

核合格后，获得相应的培训结业证书。 第九条 公务员按规定

参加脱产培训期间，其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岗人员相同

。 第十条 法律法规对领导成员、后备领导人员和法官、检察

官培训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第二章 培训对象 第六条 公

务员有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。 第七条 公务员培训的对象是

全体公务员。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和职业发展需要安排公务

员参加相应的培训。 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每5

年应当参加党校、行政学院、干部学院或经厅局级以上单位

组织(人事)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以上的培训。 

其他公务员参加脱产培训的时间一般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。 

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实行公务员培训学时学分制。 第八

条 公务员应当服从组织调训，遵守培训的规章制度，完成规

定的培训任务。 公务员参加培训经考试、考核合格后，获得

相应的培训结业证书。 第九条 公务员按规定参加脱产培训期

间，其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岗人员相同。 第十条 法律法

规对领导成员、后备领导人员和法官、检察官培训另有规定

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
